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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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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簽證與入出境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叁、自動通關

肆、法規簡介



1.需有就學RESIDENT
VISA (外交部)
2.移民署線上申辦平台申
請外僑居留證

ARC=

壹、簽證與入出境 1、簽證與居留



•僑生：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中華民
國就讀。

外交部簽證代碼：FC

•外籍生：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於教育部
認可之學校就讀。

外交部簽證代碼：FS

海青班：外交部簽證代碼：FR（研習）

台灣獎學金：外交部簽證代碼： FS

壹、簽證與入出境 2、簽證代碼與身分辨識



應備文件：
網站上填寫申請書(以下為掃描或拍攝的文件jpg)
二年內我國國民身分證規格照片
護照。
居留簽證。(停留簽入境者須再向外交部申請改發居留簽證)
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僑委會分發書)。
費用：新台幣1000元(線上或超商繳費)。
未完成註冊者，核給入境日起算6個月效期電子居留證，已完成註

冊者核准外僑居留證，自入境日起1年效期。

依法於入境15日內(超過時間會受罰款)
至移民署線上申辦平台註冊帳號完成線上申請

(CORVID-19期間放寬至30日內提出申請)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初次入境申請



到期前30日內於移民署線上申辦網站申請

• 應備文件：
網站填寫線上申請書

二年內同我國身分證規格照片

護照

外僑居留證

在學證明書（蓋註冊章學生證或學校公文），尚未開學者，可憑繳費收據
辦理

費用：新臺幣1000元(線上或超商繳費)

展延1年效期

指定領取居留證之移民署服務站，須於領證時繳回舊證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居留證延期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僑外生線上申請居留入口

網路線上申請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student/entry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網路線上申請

https://coa.immigration.gov.tw/coa-frontend/foreign-student/individual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網路線上申請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網路線上申請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網路線上申請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網路線上申請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網路線上申請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網路線上申請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電子居留證(A4紙)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IC居留證



• 僑外生初次辦理外僑居留證注意事項

以入境日為基準日計算

未註冊前一律自入境翌日核給6個月效期，於完成學

校註冊後及該證居留效期屆滿前，申請展延居留效期
至1年。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延畢：依學校公文酌予核發居留效期。

休學：依學校通報辦理居留證廢止相關流程。

退學：退學即喪失僑生資格，廢止居留許可及作廢居留

證。

畢業延期：持畢業證書及說明書申請延期6個月。

證照遺失：護照遺失向移民署服務站報案，持證明文件

向母國在台機構辦理補發。

居留證遺失：向移民署申報遺失並申請補發。

貳、申請居留證及延期 特殊態樣



叁、自動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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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法

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許可辦法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肆、法規簡介 1、法令依據



 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22條：外國人持有效簽證或適用以免簽證方式入國之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

經入出國及移民署查驗許可入國後，取得停留、居留許可。依前項
規定取得居留許可者，應於入國15日內，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外
僑居留證。

第31條：外國人停留或居留期限屆滿前，有繼續停留或居留之必要時，應向
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延期。

外國人逾期居留未滿30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經依第
85條第四款規定處罰後，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

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廢止
其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

外國人於居留期間，變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所時，應向入出國及移
民署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第36條：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強制驅逐出國：六、
違反第31條第1項規定，於停留或居留期限屆滿前，未申請停留、居
留延期。

肆、法規簡介 2、重要法規節錄



 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許可辦法
第5條：外國人持居留簽證入國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及照片一張，向入出國

及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一、申請書。二、
護照及居留簽證。三、其他證明文件。。

第9條：下列外國人之外僑居留證，其效期最長不得逾一年：一、在教育主
管機關立案之學校或大學附設之華語文中心就學之人員。第36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強制驅逐出國：六、
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停留或居留期限屆滿前，未申請停
留、居留延期。

第22條之1：外國人來臺就學，於居留效期屆滿前，有必要者，得以書面敘明
理由，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延期。依前項規定申請居留延期經許
可者，其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自原居留效期屆滿之翌日起延期
六個月。

2、重要法規節錄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第2條：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不具僑生資格者，

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

第24條：外國學生有休學、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學校應通報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學校所在地之內政部移民署各服務站，並副知
本部。。

2、重要法規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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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居留簽證來臺，應於入國15日內申辦居留

證，違規者處新臺幣2,000-10,000元罰鍰

居留期間變更居住地址應於事實發生15日內

辦理變更，違規者處新臺幣2,000-10,000元

罰鍰

2、重要法規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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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親自辦理。逾期90日以下得在機場、港口辦理；
逾期91日以上，須向居留地專勤隊製作筆錄後至服
務站辦理出境手續。

•逾期未滿30日，仍具居留原因者，得於罰鍰後重新
辦理外僑居留證，達30日以上者，處罰後須出國

•逾期10日以下罰2,000

• 11日以上，30日以下罰4,000

• 31日以上，60日以下罰6,000

• 61日以上，90日以下罰8,000

•逾期91日以上，罰10,000

2、重要法規節錄



附記：相關業務詢問資訊

移民署嘉義縣服務站

電話:05-3623763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二路西段6號

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mp.asp?mp=1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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